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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额为50,000万元； 含本次担保在内累计为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99,20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天”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了《保证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青岛中天为完成收购嘉兴天际泓盛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青岛中天石油

投资有限公司49.74%股权，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50,000万元

的并购贷款，贷款期限为自贷款发放日起12个月，由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由公司为青岛中天向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00万元提供担保。 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自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对下属公司（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下属公司，下同）提供担保额度22亿元，此担保事项在此担保额度内，故本次担保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青岛市四方区重庆南路298号雁山世纪商务中心1205室

3、法定代表人：黄博

4、注册资本：33,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9日

6、经营范围：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第2.1类易燃气体；天然气[含甲烷的；压缩的、液化

的]（非城镇燃气）；压力管道安装（GC类、GC2级无损检测分包）（化学危险品经营许可证,压

力管道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销售：燃气汽车改装装置、加

油、加气站设备、机械设备；燃料油（仅限重油、渣油）进出口、批发；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设施的建设与经营；自有资金投资管理；绿色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润滑油的批发和进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青岛中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6年3月31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273,641.42 285,898.65

负债总额 128,079.73 138,329.0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9,200.00 49,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8,079.73 138,329.03

净资产 145,561.69 147,569.62

营业收入 120,333.27 28,269.11

净利润 14,661.95 2,007.9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系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有助于全资子公司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以满足其项

目并购对资金的需求，更好地推动其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目前青岛中天生产经营稳定，

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89350万元，全

部为对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77.37%；本公司对控股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1.97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8.9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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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塔2B座2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7,903,9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副

董事长黄博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邓天洲先生因公务出差未参加会议，董事孔鑫明先

生因公务出差未参加会议，独立董事李光明先生因公务出差未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锐因公务出差未参加会议；

3、董事会秘书孙永成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的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903,971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903,971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903,971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0 0.00 247,051,371 99.65 852,600 0.35

5、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1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及续聘2016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903,971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903,971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903,971 100.00 0 0.00 0 0.00

8.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远东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703,971 99.91 0 0.00 200,000 0.09

9、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051,371 99.65 0 0.00 852,600 0.3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0 0.00 80,438,273 98.95 852,600 1.05

5

关于支付2015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费用及续聘2016年

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81,290,873 100.00 0 0.00 0 0.00

8.01

关于选举王远东先生为公

司监事的议案

81,090,873 99.75 0 0.00 200,000 0.25

9

关于2015年度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80,438,273 98.95 0 0.00 852,600 1.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其中议案4和议案9存在不相容的内容，议案9经表

决通过，议案4经股东大会否决，其余议案均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都伟、赵世良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30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列席公司2015年年度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2.�公司于2016年6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公司于2016年6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4.�公司于2016年6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延

期的公告；

5.�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2016年6月18日、2016年6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的公告；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的到会

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7.�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会议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6月2日以公告形式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定于2016年6月22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列明了会议时间和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

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

2.�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6月8日以公告形式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延期的公告，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延至2016年6月29日。

3.�根据MKCP� VC� Investments（Mauritius）I� Ltd.提交的《关于2015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前述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16年6月29

日14:00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塔2-B座29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黄博

主持；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

代理人的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以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所律师

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18名，代表公司247,903,971股股份，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43.70%。

2.�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公司相关公告所述内容相符，本次股东

大会没有对相关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和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表决、计票和监票，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表决

结果，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关于支付201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及续聘2016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6）《关于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7）《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8）《关于选举王远东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9）《关于2015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上述议案中，第（4）项议案未获表决通过，其他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张学兵 承办律师：都 伟

承办律师：赵世良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6-053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6年6月29日下午2：50在武汉市洪山

区徐东大街113号国电大厦5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勤

和副董事长赵虎因事未能出席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肖宏江

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3人，代表股份275,226,692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667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74,186,34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49.47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1,040,35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18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8,183,473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76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143,121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1.28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1,040,3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187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由出席会议的

股东代表填写书面表决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于2016年6月29日上午9:30～

11:30，下午1:00～3:00接受网络投票，互联网投票系统于2016年6月28日下午3：00～2016年6

月29日下午3：00期间接受网络投票。汇总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4,271,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31％；反对954,

8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69％；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8,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3319％；反

对954,8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6681％；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4,295,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16％；反对923,

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55％；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52,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203％；反

对923,3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831％；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5％。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股

份（207,220,666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71,3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56％；反对926,

7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628％；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48,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5788％；反

对926,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247％；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5％。

4.审议通过了《关于荆州热电超低排放技改工程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

有股份（207,220,666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76,0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25％；反对922,

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558％；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53,5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362％；反

对922,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2％；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菁、陈伟

3.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李刚

4.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59� � � � �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2016－049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6月14日、2016年6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和《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广电国际大厦8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6月29日（周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交

易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6年6月28日15:00)至投票结束

时间(2016年6月29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昌政先生

6、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共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30,432,01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0.6292%。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江昌政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30,427,

2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6285%。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共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4,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6%。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3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4,800

股，占公司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432,0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432,0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432,0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都伟、刘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 �公告编号：2016-97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唐灿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唐灿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相关专门委

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唐灿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唐灿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唐灿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6-98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通知于2016年6月25日以书面及电话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6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阙文彬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现任董事6名，实际表决董事6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龙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唐灿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为保证董事会的正

常运作，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提名龙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龙凯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龙凯先生如被选举为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会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董事会决定注销已成立但未实际运营的项目公司泸州恒康医疗

管理有限公司、恒康医疗集团重庆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截止2016年3月30日，上述两公司总资

产、净资产均为0元。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龙凯先生简历

龙凯先生，197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哈佛大

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葛兰素史克（上海）医药研发有限公司资深科学家。现任四川恒康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药品发展管理中心执行总裁。龙凯先生在创新药物开发、生物技术研发、精准

医疗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入选2015年四川省"千人计划"。

龙凯先生未持有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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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2,507,5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副董事长苏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3人，其他董事因公务出差未能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他监事因公务出差未能参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侯伟；总经理苏斌、总会计师范宝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签署协议解决剩余应收账款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192,111 99.83 135,000 0.17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第十二师全资子公司新疆九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372,542 99.97 135,000 0.03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十二师签署协议解决剩

余应收账款的议案

23,156,952 99.42 135,000 0.58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常娜娜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律师和常娜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议案的表决程序等事项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一

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

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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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继续转为大额存单方式存放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继续转为大额

存单方式存放的公告》（公告号：2016-063）。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造成上述公告部分内容错

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更正前：

聊城龙大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37001666070050157012， 2016年3月28日，公司以大额存单方式存放上述募集资金3,000万元，

并于2016年6月28日获得利息收益116,21449.32元。

更正后：

聊城龙大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37001666070050157012， 2016年3月28日，公司以大额存单方式存放上述募集资金3,000万元，

并于2016年6月28日获得利息收益116,449.32元。

除上述更正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深表歉意，敬请谅解！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编制和审核力度，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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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于2016年5月6日召开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16年4月20日、2016年5月7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6年6月1日披露了 《关于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1），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共计买入7,205,322

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109,184,592.44元，成交均价约为15.1533元/股，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的1.4316%。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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